
東海大學學生專業證照獎勵補助辦法 

111年 11月 10日教學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112年 05月 08日教學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09月 22日教學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05月 06日教學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11月 15日教學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各職類專業證照考試並取得相關證照，藉以提升專業技術能力及

就業競爭力，特訂定「東海大學學生專業證照獎勵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具有學籍之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學生（惟不含在職生），於在學

期間參加考試並取得專業證照者。 

第三條 獎勵金給付原則： 

一、 此補助不含外語能力檢定。 

二、 獎勵金發放依當年度相關預算而定，單張補助以新台幣 10,000元為上限。 

三、 符合身心障礙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原住民、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

庭子女或孫子女、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或其他符合勵學

基金資格之弱勢學生，考取證照者，除補助證照獎勵金外，可申請報名費全額補助，

最高補助 10,000元。報名費以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發中心）核定後為

準。 

四、 每張證照以申請 1次為限，且不得向本校其它單位重複申請相關獎勵與補助。 

五、 本辦法依據中央政府之計畫補助款項實施，故陸生(不含港澳生)不得接受此經費補

助。 

六、 依審查結果，發予各級別相對應之獎勵金，惟國際證照與政府機關兩種類別最高獎勵

額度為新臺幣 10,000元，最低不得少於其他證照同級別獎勵金額，如無需報名費則獎

勵新台幣 300元整。（報名費以取得證照期間內之所有報名費為準） 

證照類別/證照級別 國際證照 政府機關 其他證照 

A級獎勵金 報名費 50% 報名費 50% 新台幣 2,000元 

B級獎勵金 報名費 30% 新台幣 1,500元 新台幣 1,000元 

C級獎勵金 報名費 20% 新台幣 500元 新台幣 500元 

第四條 申請程序與審核時程： 

一、在校生申請：至「專業與跨域學習申請暨獎補助系統」提出申請並檢附佐證資料。若

已通過測驗且證照生效日符合規定範圍內，於截止日前因發照單位因素而無法繳交證

照者，需先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並於提出申請後一個月內完成補件。若因故無法線上

申請者，得以紙本提出申請。 

學期 收件日 截止收件日 證照生效日 

第一學期 開學日 十月卅一日 前一學期三月至八月 

第二學期 開學日 四月十日 前一學期九月至隔年二月 

二、應屆畢業生申請：已通過測驗且證照生效日符合規定範圍內者，應於截止日前向教發

中心提出申請並檢附佐證資料。若欲申請勵學生報名費全額補助，需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學期 收件日 截止收件日 證照生效日 

第一學期 一月一日 三月一日 前一學期九月至隔年一月 

第二學期 七月一日 八月卅一日 當學期三月至六月 

三、教發中心於每學期收件截止後一個月進行審核，經審查通過獲獎勵者，將陳請單位主

管核定後公告於教發中心網站。若遇有爭議事項，則交由教學發展委員會會議審定。 

第五條 審核標準： 

一、證照種類如下： 

1. 國際證照：通過由跨國機構舉辦或跨國機構委請臺灣民間機構舉辦的考試，以及

非本國之證照。 

2. 政府機關：通過考選部辦理考取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考試、由政府機關主辦的認

證或由民間機構承辦且由政府機關名義發照的考試。 

3. 其他證照：通過由民間單位舉辦，且非國際證照、外語能力檢定。 

二、專業證照審核標準，依專業證照取得之難易度及與系所就業符合度分為三級，經院務

會議通過後，送至教發中心彙整，提送教學發展委員會會議審訂，每學期依教學發展

委員會會議通過標準更新，並公告於教發中心網站。有關各類證照之級別認列，請參

考「東海大學各院專業證照分級表」。 

 A級 B級 C級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甲級程度之專業證

照 

乙級程度之專業證

照 

丙級程度之專業證

照 

國家考試合格者 

含相當等級之高等

考試合格或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合格者 

含相當等級之普通

考試合格或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合格者 

含相當等級之初等

考試合格或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合格者 

國際證照 

經100個國家認可 

（經院務會議通過） 

難度等同於勞動部

技能檢定甲級程度

之專業證照 

難度等同於勞動部

技能檢定乙級程度

之專業證照 

難度等同於勞動部

技能檢定丙級程度

之專業證照 各類私人機構所辦理

之證照認證 

其他 
具備B級之證照後

才可考取之證照 

具備C級之證照後

才可考取之證照 

具備基礎專業知識

即可考取之專業證

照 

第六條 申請人所提申請獎勵之專業證照，如涉及偽造、抄襲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重複申請等

不當情事，則收回獎勵金並依校規處置。 

第七條 經費來源為東海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學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